
公私立學校教育資源差異大

私校團體期共同爭取學校、教職員、學生應有之平等對待

使國家能持續進步與發展，教育是根本。爰此，從學齡前之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政府

開放私人捐資辦學，以補足政府力有未逮之處。各級私立學校為台灣培育無數之人才，

才有現階段的台灣。

但長期以來，私立學校受到不平等待遇，教育資源相較於公校，差異甚大。對私立學校補助

遠少於公立學校，已讓同樣繳納稅款之私校學生獲得不平等待遇；學雜費在教育部的各種程序及反

對理由下，控管十餘年，使私校經營發展受到限制；捐款私校部分，亦存在免稅額度不若公校百分百認列之限制條件。私校在經費來源處

處受限的情況下，卻要承擔教育主管單位要求教學質量需與公校一致、教師待遇持續配合公校同步調整、各類法規限制私校特色化之發展，

如何能造就如歐美名校一般之私立學校？

近年來，因少子化的壓力、通膨問題，使得私立學校生存議題，浮上檯面。影響層面包含外界有意捐資挹注學校經營者、董事會、學

校、教職員工作權等，迫使各類團體開始進行意見整合，希望將相關訴求，異中求同。

全國私立學校產業工會預計於10月14日發起上街頭遊行活動。於7月22日邀請多個私校團體（含本會及全中盟）參與活動前線上電子

籌備會。本協會由藍培青秘書長代表參加。會議中提及遊行活動係以政府重視私立學校為國培育人才的貢獻、降低公私立學校教育資源差

異大的問題、改善私校財務困境為目的，表達反映成本調整收費、私立高中職免學費補助提高至三萬、隨軍公教調薪及通膨調整學雜費補

助為主訴求。

各團體因設立目的不一，7月22日之會議未能取得一致性觀點。爰此，預計於8月4日再行召開二次會議進行溝通討論。本會將表達請

教育部放寬學雜費調整規範、政府部門增加對私校之補助經費、主管機關彌平對公私立學校的差別待遇、放寬私立學校之生源管道等主張，

並持續關注相關活動之發展，適時表達捐資辦學者之訴求。

為

左圖為全國私立學校產業工會與各
團體線上會議之討論內容



當代法律雜誌主辦的〈私校退場機制學術座談會〉，6月30日在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A747個案教室舉行，對於「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進行合憲性檢驗並探討

相關問題。

東吳大學校長潘維大開幕致詞指出，從制度上來看，台灣並無對於高等教育的完整政策，現

在竟想用幾個條文，將對於台灣高等教育具有重大貢獻的私立學校，如同毒瘤一般割除，那些當初

願意為台灣教育奉獻的私校創辦人情何以堪？至於前幾日提出私立大學學生一人補助三萬五千元的政策，對教育品質的提升一點幫助都沒

有，因為大學教育的品質取決於大學所擁有的補助等資源，此政策看起來並非教育政策，而為選舉策略，身為教育工作者看了十分痛心。

當代法律雜誌社長/建業法律事務所所長王晨桓開幕致詞表示，私立學校長期扮演著教育的中間角色，在政府政策不明確的情況下，

現在要將私立學校汰除，這樣的作法是否能真正解決問題？是否在言論自由、講學自由的審查下有合理化的解釋？更重要的是，對於既有

的師生及公共利益，是不是最佳做法？現在的退場機制的中心思想，將退場私校視為有「弊案」的私校，這種思維與金管會接管RBC不足

的保險公司如出一轍，這樣的態度是否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在接管的同時，是否應擇優輔導，或對於各個學校的辦學優勢做出差異化，以

提升教育品質，這些問題並沒有被拿到檯面上討論。

針對研討會第一場議題「專案輔導學校董事會重組、派任標準及其管理監督—以條例第14條為中心」，引言人當代法律雜誌總編輯/

高雄大學法學院教授廖義銘表示，私校轉型經營社會住宅，是可行且值得去做的，不僅得取得充足的資金解決財務問題，且能解決土地閒

置的問題。要轉型成社會住宅須具備四個條件，一是跟建築與開發有關財團的挹注，二是中間集團的協調與溝通，三是原私校創辦人的支

持，四是現有教職員的權益受到保障。現行退場條例就像「孤立黑洞」，許多財務上能量、人力上能量受到干預下無法進入私校教育事業，

更遑論轉型成社會住宅：教育部對於新任董事會成員具有核定權限，使私校創辦人及財團沒有誘因將能量投入促進轉型，且所謂「毫無利

害關係」的官派董事更是天方夜譚。最後希望教育政策的重大錯誤，不要在我們這一代看到。

與談人輔仁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吳志光表示，現行條例與其說是輔導，不如說是加速退場。原來的監督模式強調即時救濟，現行條例下

主管機關實質上「接收」學校並「預知死亡紀事」，且教育部加派專案輔導學校所屬學校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重新組織董事會管理辦法

第9條使新任董事得以免責，可見讓專案輔導私校起死回生、救亡圖存，顯非本條例的立法精神及苛責之所在。現行條例使私校轉型的選

擇空間小且執行困難，政府為了錯誤的教育政策而買單，只好以矯枉過正的手段去彌補，這不是一個正常法制下應有的思維。

與談人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周佳宥表示，從過去15年的政策來看，政府已經放棄私校的輔導：轉退條例草案之立法目的，為建立

私立大專院校轉型發展及退場之機制，惟2022年通過的退場條例之立法目的僅為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可見現行條例14條的訂

定多麼荒謬，私校僅有退場一途，不可能轉型了。被列入專輔學校形同被接管強制退場，因此是否被列為專輔學校，成為私校得否轉型的

關鍵問題。雖然私立學校法有明文轉型的方式，惟最新關於數所高校欲轉型被教育部拒絕之新聞已經證明，並沒有實踐的可能性。新任董

事會形同橡皮圖章，僅是為了解決後續清算解散程序。現行條例包含高中及大學的退場，試問高級中學的退場方法跟大學的退場方法受憲

法保護的程度一樣嗎？在合憲性檢驗下，可能是興學自由與學術自由受侵害，相關論證可以再進行討論。

與談人當代法律雜誌社長/建業法律事務所所長王晨桓表示，若未來要提訴訟，如周老師所言有兩大重點：什麼權利受侵害？誰的權

利受侵害？私人興學自由可以延伸到大學要退場的階段嗎？大學自治部分，以111年憲判字第11號解釋可見，在行政法院體系下仍採取較

為保守的見解。至於主體的部分，並非學生或老師，應思考是否為私校本身、原董事會或私校捐助人。主管機關的強力介入，究竟要保護

的是什麼？在保護的權利都不明確的情況下，可能有違反比例原則的疑慮。私立學校存在了這麼久，應至少具有憲法上制度性保障，權利

基礎究竟為何，不論學理上、實務上皆有待進一步建構，以利於後續爭訟的清楚論證。今天面臨退場的學校有兩種，一種是受到客觀環境

影響，一種是有掏空舞弊的情事，這兩種學校的對待方式應有所區別。目前的退場機制過於僵化，沒有針對私校不同的情形制定不同的處

理方式，導致目前各方的困境。

針對研討會第二場議題，「賸餘財產之歸屬，強制歸公！？—以條例第21條檢討」，主持人前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楊敦和表示，原

本的「轉型及退場輔導條例」，後來轉型兩個字拿掉了，輔導兩個字也不見了，意思就是你就退了吧！後續的私校退場程序，涉及財團法

人的財產歸屬，私人的財產在所有先進國家中，都是受憲法保護的，是國家最基本、必須履行的責任。現行程序中將私校的財產強制歸公，

明明在私立學校法規定可以捐給其他的財團法人、其他公益為目的之團體，或依捐助章程進行處理，現行條例捨此不為，是否妥適，今天

特別請到四位專家學者進行討論。

引言人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桓表示，討論條例第21條分為兩個部分，第一是純粹財產權，第二是賸餘財產的處置。條例第21

條看起來僅是為了讓原有的退場基金能夠存續下去，這種情況下是否有恣意濫權、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且侵害人民的財產權。妥當性的部

分，若能證明剝奪人民財產能達到社會公益更有效率的重新配置，則某種程度上仍是可接受的，但目前沒有看到有關的任何陳述。

由

私校退場機制學術座談會-私立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之合憲性檢驗



與談人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兼任教授蔡茂寅表示，私校為教育體系之一環，其公共性不容置疑。私校是為教育目的而設立的公益性財團
法人，公益性是屬於橫向的目的，其公共化任務在退場後，縱向的教育目的應如何延續，為思考重點。私校之所以退場，多數是基於少子
化等大環境因素所致，此時若不將教育目的做適度的擴張解釋，實為強人所難，一個負責任的政策制定者應做通盤考量。因此，私校退場
後其公益性的維持，應限於橫向的公益性目的即可，較原先的教育目的寬廣許多。私校退場後僅能財產歸公，陷入了「公機關即等於公共
性」的思考窠臼，顯不具說服力，且如因少子化大環境因素而需縮小教育市場規模，應通盤考量國家整體資源配置問題。
與談人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李仁淼表示，私立學校的公共性與自主性處於緊張關係，如何取得妥適的平衡點，即為重要的思考點。建構
私立學校退場制度時，除須保障興學者、學習者與教學者之權利外，亦須維持私立學校的公共性。現行條例未考慮私立學校捐助章程背後
的辦學精神，而有違反憲法保障之私人興學權利之虞。日本私立學校法第30條明定依捐助章程決定賸餘財產歸屬，且應從學校法人及其他
教育事業中選定，值得參考。

與談人東吳大學副校長董保城表示，退場條例是特別法，私立學校法是普通法，退場條例仍應維持私立學校法之公共性。現行條例刪
除公共性、自主性與鼓勵私人興學之相關規定，改為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之消極立法目的，實已違憲。私人興學與臺灣早期工商
經濟發展密不可分，今日私校面臨經營困難，除了少子化外就是教育政策的失敗所致，現行條例卻將私校財產無條件充公，完全違反捐助
者背後之辦學精神。私校退場後其賸餘財產之運用仍應符合私立學校法公共性的本質，政府不能乘私校之危，行圖利之實。

主持人前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楊敦和表示，私立學校對於台灣戰後經濟起飛，實是功不可沒，且後續私立學校的技職教育完全符合教
育部的需求，可謂教育的重要推手，今天卻要以法律解釋上充滿疑問的退場條例，剝奪私立學校依據捐助章程將財產進行公共性的運用，
並不合理。

與會人員簡介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兼任教授蔡茂寅(左起)、東吳大學副校長董保城、前天主教輔仁大
學校長楊敦和、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李仁淼、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桓、當代
法律雜誌行銷長江承勳。

當代法律雜誌行銷長江承勳(左起)、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周佳宥、當代法律雜誌
社長/建業法律事務所所長王晨桓、輔仁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吳志光、東吳大學校長
潘維大、前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楊敦和、東吳大學副校長董保城、中正大學法律學
系教授李仁淼、當代法律雜誌總編輯/高雄大學法學院教授廖義銘。



慈明高級中學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深耕技職 
          明高中是中部地區唯一一所由佛教興辦的高中，上聖下印長老慈悲為懷，在民 

          國六十年創立了慈明補校，幾經改制，復因九二一巨震，在現任董事長上常下露法 

師的奔走及不屈不撓的堅毅信念下，慈明遷建現今太平校址，校名為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 

中學。 

                                                    走入慈明，樹齡五百多年九芎樹映入眼簾。它是董事長費心尋覓， 

                                            運回慈明高中栽植的「校樹」。九芎樹樹身挺拔，枝葉茂密，在烈日酷 

                                            暑下，在狂風暴雨中，屹立不搖，展現強大生命力，也象徵慈明高中災後 

                                            的浴火重生，展現了今日的校園之美及各項績效與榮耀。 

                                                   「立志興學育英才、品德教育由我來、弘揚書法藝術化、自我成就社會家」，此為常露上人努力耕耘慈                   

                                            明杏壇福田，將佛法落實於生活、將佛陀悲智精神融入於教育之信念，她一身風華，成為典範。 

                                                    2017年榮獲聯合國第十六屆國際佛教傑出女性貢獻獎。 

                                                    2020年榮獲內政部公益深耕獎。 

                                                    2022年榮獲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奬。 

                                                    在榮耀中，以感恩之心，奉獻教育，是董事長此生之志業。 

        目前，文宏達校長承續發揚董事長職志，以「慈、智、聖、行」校訓為根基，秉持著創新、多元的格局，綿密連接國家發展政

策及社會脈動，全力推動校務，致力落實典範深耕及適性教育，尤其重視培育學生跨域競爭力與品德教育，讓每位學生都能盡展所

長，實踐圓滿的全人生涯。 

 

 

 

 

 

 

 

        慈明高中日間部現設有資訊、航空電子、電子商務、餐飲管理、觀光事務、應用日文、幼兒保育、照顧服務、美容等科；實用

技能班設美顏技術、烘焙食品、餐飲技術三科；進修部設有餐飲管理科。多元科別滿足學生適性選擇。 

        為配合國家社福政策發展，本校108學年度成立照顧服務科，結合大專院校與醫療專業機構，從理論與實務引導學生認識長照趨

勢，以培育長照人才，回饋社會。 

 

 

 

 

 

 

 

 

        另為實現108年開始實行之「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發展全人教育精神的課綱目標，108學年度兼顧學生適性

需求，本校開設餐飲管理、美容、觀光事務建教合作班，同年配合國家新南向政策，亦開始招收僑生，經過三年努力，本校建教合

作學程已成為中部地區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學校，各項評比優異，屢獲教育部、僑委會、各大學、國中及家長肯定，未來仍將持

續精進，投入更多用心及關注，期使每位學生均能展現自我、適性發展，以培育福智雙修、術德兼備、具專業技能之棟樑之材。 

                                                                                                                                                                                             「品德」是一切的根基， 

                                                                                                                                                                                        因此，本校亦著力深化品 

                                                                                                                                                                                        德教育，藉由朝會敬師禮、 

                                                                                                                                                                                        師生齊唱國歌國旗歌、禮 

                                                                                                                                                                                        貌小天使迎接老師上課、 

                                                                                                                                                                                        班級靜觀養心、細緻的環 

                                                                                                                                                                                        保分類………等，都是本校 

                                                                                                                                                                                        品德教育獨具的特色。從

獲頒臺中市品德教育推動典範之校務類「銀質獎」、班級經營類「金質獎」，到「全國品德教育特色學校標竿楷模」，足以證明，

品德教育是全校共同努力的目標與成就。 

       董事長常言，教育是奉獻、是使命，唯有無私的大愛、無怨無悔的堅持，才能造就孩子，她期盼慈明的老師都能扮演點燈、提燈

又能傳燈的角色，在教育志業中深耕，成為博具高度、深度、廣度和厚度的最佳典範。未來，教育環境的變動必將持續，但「天道

酬勤」，今天的努力，明日必當收成，慈明高中站在教育的第一線，必當努力不懈，永遠堅持。 

慈 

媲美公園的校園美景 

慈明高中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校址：臺中市太平區光德路388號         聯絡電話：04-22713911 

慈明高中以人為本共創輝煌 臺中市長盧秀燕親臨本校慰勉同仁 

111年董事長常露上人 
榮獲教育貢獻獎個人獎 

第八屆總統與慈明學生面對面論壇 

慈明高中僑生專班，跨越國界的專業力量 

建教合作優質廠家 
(左上)王品(右上)涵碧樓 (左下)屋馬燒肉(右下)斯朵利專業髮型美容 

 

112年聽僑生說故事 
創意短片競賽獲獎 

慈明高中外交小尖兵 
熱情迎接姐妹學校來訪 

慈明高中照顧服務科 
青銀共創銀在人心 

慈明高中餐飲管理科 
業師傳授專業技術 

慈明高中電子商務科 
鏈結商務物流智慧生活體驗 

慈明高中餐飲技術科證照達人，3年考取10張證照 

校長小檔案 

學 歷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政治研究所 

經 歷 
• 葳格高級中學  人事主任 
• 葳格高級中學  秘書 
• 葳格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 葳格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 慈明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 嶺東高級中學  教師 

文宏達校長 



達科技大學於8月1日假該校國際會議廳舉辦校長交接典禮，在董事長王育文主持、

見證下，新任校長吳菊從卸任校長黃榮鵬手中接下印信，正式就任育達科技大學第12任

校長。

王育文董事長致詞時表示，缷任校長與新任校長的交接，象徵著育達科技大學校務發展的

「承先啟後」與「薪火相傳」，同時也代表育達即將進入另一個全新的階段。特別期許吳校長以

本校創辦人「倫理、創新、品質、績效」的辦學理念，作為未來校務經營管理的最高指導原則，積

極改革，求新求變，妥善研擬學校發展策略，希望吳校長所帶領的團隊，全力達成。

育達科大新任吳菊校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畢業，曾借調育達科技大學觀光餐旅學院院長。雖身為觀光人，

吳菊教授不斷進修學位，在學術研究上鑽研，持續發表論文，並在產學合作上著力甚深，推動教育部技職計畫，也致力輔導學生取得專業

證照上表現傑出，是高教觀光學術界奇葩，將帶領育達進入另一個全新的階段。

吳菊校長表示，接任育達科技大學校長職務後，將秉持王創辦人廣亞博士的

辦學理念與董事會王育文董事長的指導，帶領全校師生戮力推動各項校務。育達

科大是苗栗唯一科技大學，學校必須強化產學合作共榮與在地聯結，促進育達師

生與在地企業及研究機構建立更緊密的合作，攜手並進，互補共榮。將學校打造

成為友善智慧校園，減少城鄉資訊落差、強化校務治理整體效能。在穩固國內招

生的同時，必須引進國際教育資源，拓展國際生源，尤其是新南向國家，打造育

達成為兼具產業化與國際化的應用服務型技職大學。

育

吳菊教授就任育達科技大學校長
期許「逆勢奮發再啟輝煌」

育達科大王育文董事長監交印信 育達科大校長交接典禮來賓合影



2023年8月私立學校校長異動情形

項次 校名 卸任校長 新任校長

1 育達科技大學 黃榮鵬教授 吳菊教授

2 聖約翰科技大學 張文宇教授 唐彥博教授

3 義守大學 陳振遠教授 古源光教授

4 中國科技大學 唐彥博教授 陳振遠教授

5 樹德科技大學 陳清燿教授 王昭雄教授

6 新北市私立及人中學 孫紀慈校長 謝惠玟校長


